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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

 

(2012 年 6 月 13 日国务院第 208 次常务会议通过　2012 年

6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22 号公布　自 2012 年

8 月 1 日起施行) 

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为了创造无障碍环境，保障残疾人等社会成员平等

参与社会生活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本条例所称无障碍环境建设，是指为便于残疾人等

社会成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、出入相关建筑物、搭乘公共交通

工具、交流信息、获得社区服务所进行的建设活动。 

第三条　无障碍环境建设应当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

应，遵循实用、易行、广泛受益的原则。 

第四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无障碍环境建设

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。 

编制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，应当征求残疾人组织等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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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的意见。 

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以及城乡规划。 

第五条　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无障碍

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，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无

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，并对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的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。 

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

内，做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。 

第六条　国家鼓励、支持采用无障碍通用设计的技术和产品，

推进残疾人专用的无障碍技术和产品的开发、应用和推广。 

第七条　国家倡导无障碍环境建设理念，鼓励公民、法人和

其他组织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捐助和志愿服务。 

第八条　对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

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第二章　无障碍设施建设 

第九条　城镇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路、公共建筑、公共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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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、居住建筑、居住区，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。 

乡、村庄的建设和发展，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

标准。 

第十条　无障碍设施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

工、同步验收投入使用。新建的无障碍设施应当与周边的无障碍

设施相衔接。 

第十一条　对城镇已建成的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

准的道路、公共建筑、公共交通设施、居住建筑、居住区，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无障碍设施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。 

无障碍设施改造由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负责。 

第十二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推进下列机构、场所

的无障碍设施改造： 

(一)特殊教育、康复、社会福利等机构； 

(二)国家机关的公共服务场所； 

(三)文化、体育、医疗卫生等单位的公共服务场所； 

(四)交通运输、金融、邮政、商业、旅游等公共服务场所。 

第十三条　城市的主要道路、主要商业区和大型居住区的人

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，应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配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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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障碍设施，人行道交通信号设施应当逐步完善无障碍服务功能，

适应残疾人等社会成员通行的需要。 

第十四条　城市的大中型公共场所的公共停车场和大型居

住区的停车场，应当按照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设置并标明无

障碍停车位。 

无障碍停车位为肢体残疾人驾驶或者乘坐的机动车专用。 

第十五条　民用航空器、客运列车、客运船舶、公共汽车、

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公共交通工具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的

要求。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共交通工具的无障碍技术标准并

确定达标期限。 

第十六条　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，应当遵守

国家有关规定，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

无障碍服务。 

第十七条　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，应当对无障碍

设施进行保护，有损毁或者故障及时进行维修，确保无障碍设施

正常使用。 

第三章　无障碍信息交流 

第十八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无障碍信息交流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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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信息化建设规划，并采取措施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建设。 

第十九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重要政府

信息和与残疾人相关的信息，应当创造条件为残疾人提供语音和

文字提示等信息交流服务。 

第二十条　国家举办的升学考试、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，

有视力残疾人参加的，应当为视力残疾人提供盲文试卷、电子试

卷，或者由工作人员予以协助。 

第二十一条　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电视台应当

创造条件，在播出电视节目时配备字幕，每周播放至少一次配播

手语的新闻节目。 

公开出版发行的影视类录像制品应当配备字幕。 

第二十二条　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

应当开设视力残疾人阅览室，提供盲文读物、有声读物，其他图

书馆应当逐步开设视力残疾人阅览室。 

第二十三条　残疾人组织的网站应当达到无障碍网站设计

标准，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网站、政府公益活动网站，应当

逐步达到无障碍网站设计标准。 

第二十四条　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场所应当创造条件为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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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人提供语音和文字提示、手语、盲文等信息交流服务，并对工

作人员进行无障碍服务技能培训。 

第二十五条　举办听力残疾人集中参加的公共活动，举办单

位应当提供字幕或者手语服务。 

第二十六条　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电信服务，应当创造条件

为有需求的听力、言语残疾人提供文字信息服务，为有需求的视

力残疾人提供语音信息服务。 

电信终端设备制造者应当提供能够与无障碍信息交流服务

相衔接的技术、产品。 

第四章　无障碍社区服务 

第二十七条　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应当逐步完善无障碍服务

功能，为残疾人等社会成员参与社区生活提供便利。 

第二十八条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完善报警、医疗急

救等紧急呼叫系统，方便残疾人等社会成员报警、呼救。 

第二十九条　对需要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的贫困家庭，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补助。 

第三十条　组织选举的部门应当为残疾人参加选举提供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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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，为视力残疾人提供盲文选票。 

第五章　法律责任 

第三十一条　城镇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路、公共建筑、公共

交通设施、居住建筑、居住区，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

的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依法给予处罚。 

第三十二条　肢体残疾人驾驶或者乘坐的机动车以外的机

动车占用无障碍停车位，影响肢体残疾人使用的，由公安机关交

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依法给予处罚。 

第三十三条　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对无障碍

设施未进行保护或者及时维修，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，由有关主

管部门责令限期维修；造成使用人人身、财产损害的，无障碍设

施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

第三十四条　无障碍环境建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

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 

第六章　附则 

第三十五条　本条例自 201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